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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5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2017-033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首航节能”

或“甲方”）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拟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的公

告》和《关于对外担保公告》。公告披露公司拟将以拥有的部分应收账款通过质

押方式质押给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融资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租赁期限不超过 2 年。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首航节能

设备（天津）（以下简称“首航设备”）拟向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通过直接租赁的方式融资，融资金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为 4 年，

公司为首航设备该笔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管理部针对上述公告于 2017 年 5 月 3 日出具的问询

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22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收到问询函后，

公司董事会对问询函所述事项进行了逐项认真自查，现就问询事项回复披露如下：  

一、你公司以部分应收账款质押的方式进行融资租赁的具体模式和会计处理

方式； 

答复：光热发电装备的生产销售是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在国内光热发电示

范项目大规模建设之际，我公司为扩大光热发电装备产能，需要购置大量的生产

设备用于建设光热装备生产线。为满足设备采购资金来源，公司拟与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协议，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解决设备采购资金来源问题。 

具体模式：该融资租赁总规模为 10 亿元，具体使用额度根据公司实际采购

设备资金需求而定。公司的设备采购由全资子公司首航节能设备（天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首航设备”）负责具体执行。 

当公司需要采购相关设备时，由公司及首航设备、设备供应商、兴业金融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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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签订三方设备购买协议，兴业金融租赁为设备的法律所有权者，公司为设备的

实际使用者。当使用设备达到约定年限，兴业金融将设备按约定的象征价格出售

给公司。该融资租赁业务属于融资租赁行业常见的直租业务模式。 

由于该融资租赁规模较大，为了对公司增信，公司用应收账款 1亿元以质押

的形式提升公司信用。该应收账款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不涉及会计处理事宜。 

二、融资租赁涉及质押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你公司对相应应收账款拟采

取的保障措施；  

答复：公司用于质押的应收账款账面金额为 1 亿元（未减预提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所有权归公司，公司可以正常催收该账款，回收的该应收账款金额初步

商议作为本融资租赁事项的保证金。对于该部分应收账款，当公司无法按期偿还

融资租赁约定的支付款项且未与融资租赁公司达成另行的其它如展期或者增加

质押物等约定的时候，可能会发生所有权转移。但是，由于该融资租赁款主要用

于公司光热发电生产线的建设，目前国内光热发电业务处于快速成长期，公司生

产线投产后预计可以产生非常好的效益，可以满足该笔融资租赁款的按期偿还，

不会产生违约的风险，不存在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可能。 

三、你公司对首航设备进行融资担保的具体模式；首航设备进行直接租赁

的方式融资是否属于融资租赁，是否需要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答复：在首航设备拟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

协议中，我公司对首航设备的该融资租赁事项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首航设备进行直接租赁的方式融资属于融资租赁的一种常见模式。2017年 4

月 26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

资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事项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首

航设备融资事项，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执行，由于首航设

备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按照公司章程需要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

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发布“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将

在 2017年 5月 17日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审议通过后实施。 

四、你公司及首航设备选择上述融资方式的原因、成本及对你公司未来经

营及财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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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目前国内第一批光热发电示范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在第一批示

范项目中，首航节能中标、单独申报并进入最终示范清单、作为其他项目的技术

方案提供商和系统集成来源商的项目合计 350MW，占第一批示范项目的近 30%。

这些项目的建设，需要首航节能采购大量设备，增加生产线。 

为了保证购买设备的资金来源，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推进该两笔融资租赁业

务。预计该两笔融资租赁的融资成本在 6%以内（含利息及相关费用）。 

该融资租赁将增加公司财务成本，但相关生产线建成后，可满足公司光热装

备生产的需求，为公司带来良好经济效益。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5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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